
度量衡器義務監視員
訓練

應經檢定度量衡器介紹



解釋名詞－度量衡？

「度」=>計算“長度”的標準(尺)。

「量」=>計算“容量”的標準(斗)。

「衡」=>計算“重量”的標準(秤)。

然而，隨著科技文明的發展，人
類量測活動已擴展至對時間、溫
度、電流、光強度、物質量等之
量測；因此，廣義而言，度量衡
即為計量



解釋名詞－度量衡？

「國際單位制」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 ，簡稱SI。

SI之基本單位共有七個，它們是
長度（meter）公尺
時間（second）秒、
質量（kilogram）公斤
溫度（kelvin）克耳文
電流（ampere）安培
物量amount of  substance

（mole）莫耳
光強度（candela）燭光。



度量衡法--第44條

•度量衡專責機關得自行或由消費
者保護團體推薦，遴聘度量衡器
義務監視員，協助監視舉發違規
度量衡器。

•度量衡器義務監視員之遴聘、違
規舉發程序及相關管理事項之辦
法，由度量衡專責機關會商相關
機關定之。



度量衡器義務監視員遴聘及
違規舉發程序管理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度量衡法第四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108.10.01發布實施(節錄)

•第五條
監視員之工作項目如下：
一、反映市售無同字標識之應經檢定

法定度量衡器。(應檢而未檢)
二、反映市售標示不全或品質不良度

量衡器。
•••



度量衡器義務監視員遴聘及
違規舉發程序管理辦法

•第七條

監視員舉發違規度量衡器之程序如下：

一、監視員發現有涉違規之度量衡器時，填具

反映案件報告書。
二、檢具反映案件報告書向專責機關或其所屬轄
區分局以書面或電子郵件或網頁填報方式提出。

•第九條

專責機關或其所屬轄區分局遴聘之監視員 ，

無執行公務之權力。

監視員赴市場訪查時，不得強行盤查



檢定及檢定合格單

• 檢定：指檢驗法定度
量衡器是否合於規定
之行為。

• 法定度量衡器：指經
主管機關認定，供交
易、證明、公務檢測、
環境保護之用，或與
公共安全、醫療衛生
有關之度量衡器。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一、計程車計費表

二、衡器

三、非侵入式機械血壓計

四、體積計

五、電度表
六、速度計
七、公務檢測用噪音計
八、濃度計
九、公務檢測用照度計
十、電子式體溫計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衡器



免檢定之衡器



免檢定之衡器

• 應經檢定之非計價衡器，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一月一日前輸入販賣或製造出廠，且非供交易、
證明或公務檢測使用，並經標示其意旨者，免予
檢定。



2.1、案例1



案例1判定:

•依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3條第2款第2條
:

應經檢定之度量衡器，不包括:

最大秤量三公斤以下且標尺分度數(n)3000以
下，且非供交易使用並標示其意旨之非計價
衡器。

Ps:若是計價衡器則需經檢定合格

判定:非屬應經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



2.2、案例2



案例2判定

•依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3條第2款第1條
:

應經檢定之度量衡器，不包括:

檢定標尺分度數值(n)均大於10,000，且非供
交易使用之非計價衡器。

Ps:與案例1之差別在於，若是n值超過10,000
為非屬應經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亦不用
標示非供交易使用等字樣

判定:應經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



2.3、案例3



案例3判定

•判定:應經檢定合格之法定度量衡器

此案例為外包裝與內容物標示不一致，涉及
到另一層面，所以需現場確認最大秤量為多
少以便釐清相關責任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家用三表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公務檢測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固定地磅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槽秤 自動

包裝
機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應施檢定度量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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